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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梁河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梁河县国土资源局前称是梁河县土地管理局，成立于1987年7月，2002年4月机构改革更名为梁河县国土资源局，是县人民政府主管土地、矿产、地质环境、测绘事业的工作部门。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（一）预算编制指导思想
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的总体要求，按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，做到“四个确保”，即保工资、保民生、保运转、保稳定”；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，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，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
预算编制基本原则
依法理财原则。按照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

预算编制、执行和监督行为。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体现国家和我州有关方针政策。
2.真实完整原则。部门预算数据要真实准确。
3.结构优化原则。有效整合财政资金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公用支出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
4.收支平衡原则。部门预算编制要做到收支平衡。严格执行增收节支、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，坚持统筹兼顾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。
5.公开透明原则。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，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；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；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，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。
（三）预算编制标准
1.职工工资，根据单位编制和法规政策，按现行工资标准计算核定。
　　2.一般公用经费实行定员定额管理，根据我局的人员配置，统一按支出定额按规定标准核定。
　  3.项目支出根据我局2016年实际支出情况以及2016年国土资源目标责任书、县委县政府2016年主要部署进行核定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3个，分别是梁河县国土资源局、梁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、梁河县不动产登记管理局。其中：财政全供给单位3个，部分供给单位0个，特殊供给单位0个，自收自支单位0个；财政全共计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(含9个乡镇国土所，国土所为参公管理事业单位)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，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2个。部门在职人员编制46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15人，事业编制31人。在职实有44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44人，非财政供养0人。离退休人员19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19人。车辆编制4辆，实有车辆1辆。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梁河县国土资源局财务总收入597.4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597.41万元。

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597.41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597.41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2024.25万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597.41万元（本级财力597.41万元）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97.4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97.4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3.26％，项目支出100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6.74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“208-05”支出，主要反映我局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和退休人员公用经费的支出；“220-01”支出，主要反映全局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，一般公用经费支出，工会支出，不动产登记工作经费支出；临时工工资和全省耕地质量等别更新与监测评价工作经费支出；地质灾害监测员经费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的支出；“221-02”支出，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的预算支出。
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梁河县国土资源局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97.41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6.89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占基本支出的3.11％。与上年对比增加79.80%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2016年5月新招录3名协管员；9月-10月期间新招录5名公务员，5名事业人员。2016年人均工资增加，人头经费增加。
项目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梁河县国土资源局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00万元，不动产登记工作经费50万元、耕地质量等别更新与监测评价工作经费10万元、地质灾害监测员经费35万元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经费5万元的开支。与上年对比增加150%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2016年10月新成立不动产登记管理局，为使该局正常运转需购置一批办公设备及日常工作经费，也需要完成当年耕地质量等别更新与监测评价工作。

梁河县国土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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